附錄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保健食品實驗室   
	類別
	項次
	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已完成
	未完成
	不適用
	

	實務管理
(機械/設備危害預防)
	17
	17-1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設施規則43)
	
	
	
	有危害之虞，檢查是否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17-2
雇主應於每一具機械分別設置開關、離合器、移帶裝置等動力遮斷裝置。前項機械如係切斷、引伸、壓縮、打穿、彎曲、扭絞等加工用機械者、雇主應將同項規定之動力遮斷裝置，置於從事作業之勞工無須離開其工作崗位即可操作之場所。 (例如：拌漿機械、攪拌機械等) (設施規則44)
	
	
	
	檢查是否有動力遮斷裝置

	
	
	17-3
圓盤鋸應設置下列安全裝置：(安全標準60)
一、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 (以下簡稱反撥預防裝置)。
	
	
	
	檢查是否有圓盤鋸 是否有安全裝置

	
	
	二、圓盤鋸之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以下簡稱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17-4
加工物、切削工具、模具等因截斷、切削、鍛造或本身缺損，於加工時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 (例:研磨機) 上設置護罩或護圍。(設施規則55)
	
	
	
	檢查加工機械是否設置護罩或護圍

	
	
	17-5
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以下簡稱衝剪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用途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以下簡稱安全護圍等）。但具有防止滑塊等引起危害之機構者，不在此限。(安全標準4-1)
	
	
	
	檢查衝剪機械是否有安全護圍、安全模

	
	
	17-6
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具有下列機能之一：(安全標準6-1)
1、 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
2、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3、 感應式安全裝置
4、 拉開式或掃除式安全裝置
	
	
	
	檢查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

	
	
	17-7
桌上用研磨機或床式研磨機，應具有可調整研磨輪與工作物支架之間隙在三毫米以下之工作物支架。(安全標準107)
	
	
	
	檢查研磨機或床式研磨機之工作物支架

	
	
	17-8
雇主於機器人可動範圍之外側，依下列規定設置圍柵或護圍：(工業用機器人21)
一、出入口以外之處所，應使工作者不易進入可動範圍內。
	
	
	
	

	
	
	二、設置之出入口應標示並告知工作者於運轉中禁止進入，並應採取下列措施之一：
(一) 出入口設置光電式安全裝置、安全墊或其他具同等功能之裝置。
(二) 在出入口設置門扉或張設支柱穩定、從其四周容易識別之繩索、鏈條等，且於開啟門扉或繩索、鏈條脫開時，其緊急停止裝置應具有可立即發生動作之機能。
	
	
	
	

	
	
	17-9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應明確告知及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並使勞工確實遵守。(設施規則56)
	
	?
	
	檢查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是否有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17-10
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設施規則45)
	
	?
	
	檢查動力運轉之機械是否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

	
	
	17-11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 (具TS安全標示)，不得輸入、租賃、供應或設置。上述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十一、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
十二、金屬材料加工用中心機(含銑床、搪床、傳送機)
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職安法7、施行細則12)
	
	V
	
	檢查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是否有TS安全標示。

	
	
	17-12
雇主對於未經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 (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或型式驗證逾期者，不得使用驗證合格標章或易生混淆之類似標章揭示於產品。(職安法9)
	
	
	V
	無使用交流電焊機，留意承攬廠商。

	
	
	17-13
使用座式操作之配衡型堆高機及側舉型堆高機，應使擔任駕駛之勞工確實使用駕駛座安全帶。但駕駛座配置有車輛傾倒時，防止駕駛者被堆高機壓傷之護欄或其他防護設施者，不在此限。(設施規則116-14)
	
	
	V
	
本校無堆高機，留意承攬廠商。

	
	
	17-14
雇主對於各種起重機具，應標示最高負荷，並規定使用時不得超過此項限制。(設施規則89)
	
	
	V
	
本校無起重機具，留意承攬廠商。

	
	
	17-15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設施規則90)
	
	
	V
	
本校無起重機具，留意承攬廠商。

	
	
	17-16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設施規則92-1)
	
	
	V
	
本校無起重機具，留意承攬廠商。

	
	
	17-17
從事前項起重機具運轉作業時，為防止吊掛物掉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施規則92-2)
一、吊掛物使用吊耳時，吊耳設置位置及數量，應能確保吊掛物之平衡。
	
	
	V
	
本校無起重機具，留意承攬廠商。

	
	
	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
	
	
	V
	

	
	
	三、使用吊索（繩）、吊籃等吊掛用具或載具時，應有足夠強度。
	
	
	V
	

	
	
	17-18
雇主對於滾輾紙、布、金屬箔等或其他具有捲入點之滾軋機，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護圍、導輪等設備。(設施規則 78)
	
	
	V
	檢查滾輾紙、布、金屬箔等或其他具有捲入點之滾軋機，應設護圍、導輪

	
	
	17-19
雇主對於滾輾橡膠、橡膠化合物、合成樹脂之滾輾機或其他具有危害之滾輾機，應設置於災害發生時，被害者能自己易於操縱之緊急制動裝置。(設施規則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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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檢查滾輾橡膠、橡膠化合物、合成樹脂之滾輾機或其他具有危害之滾輾機，應設置緊急制動裝置

	
	
	17-20
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橡膠加硫成型機、輪胎成型機及其他加壓成型之機械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安全門、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感應式安全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但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二條規定列舉之機械，不在此限。(設施規則 82-1)
	
	
	V
	檢查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橡膠加硫成型機、輪胎成型機及其他加壓成型之機械等，應設置安全門、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感應式安全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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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